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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株洲欧科亿数控精密刀具股份有限公司

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核查意见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保荐机构”）作为株洲欧科

亿数控精密刀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科亿”“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及 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

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对欧科亿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财务资助概述

（一）本次财务资助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欧科亿新能源的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需要，在不影响

公司自身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公司拟以有息借款的方式向控股子公司欧科亿新能

源提供不超过 10,000万元的财务资助，协议将在借款期限内根据欧科亿新能源

实际资金需求进行签署，借款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之日起不超过 36个月，借

款利率根据实际借款天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在

上述额度和期限内，公司根据资金情况、实际经营需要分批向欧科亿新能源给付。

（二）本次提供财务资助的主要原因及考虑

公司本次对控股子公司欧科亿新能源提供财务资助事项，主要是为支持欧科

亿新能源生产经营，降低公司整体财务费用，不会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及资金使用，

不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

形。

二、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株洲欧科亿新能源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225MADQ7Y8P02

3、成立日期：2024-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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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注册地址：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霞阳镇石潮村中兴路炎陵高新区产业园

5、法定代表人：袁美和

6、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万元

7、股东：公司直接持有 68%股权，株洲欧东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

有 32%股权。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金属丝绳及其制品制造;金属丝绳及其制品销售;

新材料技术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机械

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研发;金属制品研发;金属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自主开展法律法规未禁止、未限制的经营活动）

9、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4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89,531,406.39

负债总额 75,527,007.42

资产净额 14,004,398.97

项目 2024 年 1 月-9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4,779,183.54

净利润 -1,128,904.40

10、欧科亿新能源信用等级良好，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11、欧科亿新能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二）被资助对象其他股东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株洲欧东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225MADN5MXL0G

3、成立日期：2024-06-26

4、注册地址：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霞阳镇中小企业创业园

5、法定代表人：彭光辉

6、注册资本：人民币 1,600万元

7、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株洲欧东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被资助对象其他股东未按出资比例提供财务资助的说明

欧科亿新能源的其他股东株洲欧东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未就本次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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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事项提供同比例财务资助及担保，公司作为欧科亿新能源的控股股东，能够

对欧科亿新能源实施有效的业务、资金管理和风险控制，确保公司资金安全。本

次财务资助事项整体风险可控，借款利率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公司对欧科亿新能源提供过财务资助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对欧科亿新能源提供过财务资助，不存在财务资助

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三、财务资助协议

公司目前尚未与欧科亿新能源签署财务资助协议，公司将在 2025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及时与控股子公司欧科亿新能源签署财务资助协议。

四、财务资助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欧科亿新能源属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公司能够对其实施

有效 的业务管理和资金管理的风险控制。为了保证上述借款能够及时收回，规

避资金风险，公司将密切关注其经营情况、财务状况与偿债能力，对该公司的还

款情况进行监控，如发现或者判断出现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并督促

欧科亿新能源按时付息及偿还借款本金，控制或者降低财务资助风险。

因此，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处于风险可控范围之内，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

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财务资助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1月21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董事会审议认为：公司本次对控股子公司欧

科亿新能源提供财务资助，主要是为满足其生产经营所需的资金需求，有利于整

体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公司对欧科亿新能源具有实际的控制权，能够对资金的使

用有效监督，控制资金使用风险，确保公司资金安全。本次财务资助事项整体风

险可控，利率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被资助对象资信情况正常，具备偿债能力。因此，同意公司对欧科亿新能源提供

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的财务资助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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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2025年1月21日召开的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

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监事会审议认为：公司本次提供财务资助是在不

影响自身经营的情况下进行的，该事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

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监事会同意此次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系为了支持控股子公司的经营发

展，有助于控股子公司业务开展；

（2）该笔借款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资金需求，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

正常开展，资金占用费按市场利率执行，定价公允；

（3）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股东大会审议。

综上，保荐机构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株洲欧科亿数控精密刀具股

份有限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宋彬 邢文彬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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